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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规应该制定相应的估算标准。弃置费用所牵涉的企业基

本上都是特殊行业的企业，因此弃置费用的估算具有一定的

专业性和针对性，相关具体估算方式和标准的制定仅凭财政

部一己之力是不够的，应当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制定统一

可靠的估算标准。

3. 每年对预计弃置费用进行重估，若与账面价值差别较

大，应按会计估计变更处理调整。同时，应在出现风险因素时

（如核泄漏）立即调整预计负债账面价值。这样做的目的是正

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能够增加财务报表

的决策相关性。

4. 折现率应选取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既可以是银行

的存款利率，也可以是具有相同或者类似期限的政府债券的

收益率。由于使用了无风险利率，所以在预计未来现金流出时

应当将通货膨胀和市场风险等因素考虑进去，这样计算出来

的现值才是与实际情况最接近的。

5. 完善税收法律，明确规定弃置费用的计提可以税前抵

扣，以支持企业承担弃置义务。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

在会计确认当期不允许税前抵扣，在实际支付时才可以抵减

应纳税所得额，由此产生固定资产持有期间的暂时性差异。也

就是说，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间由于弃置费用的计提而产生的

成本费用是不能在税前抵扣的，这就使得企业无法享受这笔

税前抵扣的优惠，降低了企业确认弃置义务的动力。因此，有

必要在税法中规定弃置费用的计提可以税前抵扣，以促使企

业积极承担弃置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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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在劳动者因年老、患

病、工伤、失业、生育以及死亡等原因，暂时或永久失去生活来

源时，由社会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保证社会

保险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维护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就必须对社会保险资金取得来源、保管和使用情况的合规性、

合法性、有效性以及会计核算的真实正确性进行严格认真的

审计。社会保险资金审计主要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

金审计、失业保险资金审计、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资金审

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审计、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资金审计

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资金审计等六个方面的内容。本文主要

探讨失业保险资金的有关审计问题。

一、失业保险资金的特点

失业保险资金是指根据国家规定，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

比例缴纳，为保障劳动者因非本人自愿的原因失去工作，中断

收入，对其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和实现再就业给予一定物质

补助的专项资金。失业保险资金具有普遍性、强制性、互济性

的特点：

1. 普遍性。失业保险主要是为了保障有工资收入的劳动

者失业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其覆盖范围包括劳动力队伍

中的大部分成员。因此，在确定适用范围时，参保单位应不分

部门和行业，不分所有制性质，劳动者应不分用工形式，不分

家居城镇、农村，用工单位与劳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

只要劳动者符合条件，都有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目前来

看，我国失业保险适用范围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从国有企业的

四种人到国有企业的七类九种人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职

工，再到《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城镇所有企事业单位及其职

工，充分体现了失业保险的普遍性原则。

2. 强制性。失业保险是通过国家制定法律法规来强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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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保险资金是社会保障资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由养老保险资金、失业保险资金、医疗保险资金和其

他社会保险资金四个部分组成。本文主要讨论失业保险资金的有关审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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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按照规定，在失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单位及其职工

必须参加失业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根据有关规定，不履行缴

费义务的单位和个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互济性。失业保险基金由单位、个人和国家三方共同

负担，缴费比例、缴费方式相对稳定，筹集的失业保险费，不分

来源渠道，不分缴费单位的性质，全部并入失业保险基金，在

统筹地区内统一调度使用，以发挥互济功能。

二、失业保险资金的来源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于 1986年正式建立，对国有企业普

遍实行劳动合同制，并相应建立了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

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发展，失业保险的范围不断扩大，

失业保险的统筹层次不断提高，部分省份建立了省级调剂金，

失业保险和促进再就业的机制已初步形成。1999年 1月 22

日，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城镇集

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保险费率提高到

3豫，并实行地方统筹，当资金不敷使用时，由失业保险调剂金

调剂，地方财政补贴。失业保险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渠

道：淤企事业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从 1998年

起，城镇企事业单位按工资总额的 2豫、职工个人按 l豫的比例

缴纳失业保险资金。于失业保险资金的利息收入。盂财政补贴

部分。榆依法纳入失业保险资金的其他资金。

按照有关规定，失业保险资金的开支项目有：失业保险

金，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人员的医疗补助金、丧葬费和其

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失业人员接受职业培训、职

业介绍的补贴，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的与失业保险有关的其

他费用等。

三、失业保险资金的审计要点

1. 对资金征收情况的审计。根据国务院令第 259号《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从 1999年 1月 22日起，基

本失业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

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简称“社

保办”）征收。

对企业职工基本失业保险资金的征收情况，拟审计以下

几方面的内容：淤失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是否按法定的项

目和标准及时、足额征收失业保险费，有无擅自提高或降低失

业保险费的征收比例以及随意对企业多收或减免失业保险费

的问题。于失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有无转移或隐瞒基金收

入、私设“小金库”的问题，有无不按规定收取滞纳金，或未将

滞纳金列入资金收入的情况。盂失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有

无向企业套购商品，并以此抵顶失业保险费，造成少征基金

的情况。榆交纳失业保险费的企业是否按规定计算缴纳基本

失业保险费，有无隐瞒工资总额，造成漏缴；是否按规定为承

包人员、租赁人员、停薪留职人员、流动作业人员及离岗职工

缴纳基本失业保险费。企业有无故意拖欠或拒绝缴纳失业保

险费的情况；有无将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截留或挪用于企业

其他开支的情况；有无将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在成本中重

复列支的情况。

2. 对资金支出情况的审计。失业保险管理部门应按照参

加失业保险企业实际发生的离退休费用支付基本失业保险

金。按照规定，支付基本失业保险金的项目包括离休费、退休

费、退休职工死亡后的直系亲属抚恤与救济费以及退休职工

的物价补贴、副食品价格补贴等。

对企业职工基本失业保险资金的支出情况，拟审计以下

几方面的内容：淤失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是否依法及时足

额支付基本失业保险金，有无拖欠、截留的问题。于失业保险

资金的支出是否按规定认真编制预算和计划，调剂金的分配

和使用是否合理合法，资金的调度和用款计划是否按规定的

程序报批。盂失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有无虚列支出、转移

资金和挤占挪用等损害侵蚀失业保险资金的问题。榆失业保

险管理部门、社保办有无任意扩大或缩小开支范围及随意提

高或降低开支标准的问题，如拒绝支付应由失业保险资金支

付的项目，或承担不属于失业保险资金开支的项目等。有无虚

报冒领失业金的情况，领取失业金的人员是否已参加失业保

险并符合离退休条件。

3. 对资金管理情况的审计。根据有关规定，基本失业保

险资金必须存入财政部门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的社会保险资

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

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财政收支。基金结余

额除预留相当于 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

和存入财政专户，严禁投入企业金融和经营性业务。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所需经费列入预算，由财政拨付。

对企业职工基本失业保险资金的管理情况，拟审计以下

内容：淤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和其

他单位、个人有无以各种形式将失业保险基金用于对外投资、

经商办企业、自行或委托金融机构放贷、参与房地产交易、弥

补行政经费和平衡财政预算，或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抵押等

问题。于失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的年度决算和有关会计账

簿、凭证内容是否真实，反映是否及时，核算是否准确，账目是

否清楚。盂失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是

否健全有效，失业保险资金是否安全完整，其保值增值及其使

用是否合规合法。榆失业保险管理部门、社保办经费的提取、

使用是否合规合法，金额是否真实正确。虞是否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即失业保险基金必须存入财政部门在国有商业银行

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财政

部门依法进行监督。

【注】本文系山西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课题野审计风险问

题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晋科软字咱2004暂第 008号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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